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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我国广告法第 44条明确规定，“利用互联网
发布、发送广告，不得影响用户正常使用网络。
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
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近年来，相关
部门多次针对互联网广告开展整治行动，并取得
一定效果。

业内专家建议，应多措并举，细化相关管理
办法，完善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多部门联合
打击违法行为，规范网络弹窗广告发展。

今年 5月，我国《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
见稿）》明确提出，网络运营者不得以改善服务质
量、提升用户体验、定向推送信息、研发新产品等
为由，以默认授权、功能捆绑等形式强迫、误导个

人信息主体同意其收集个人信息。
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副院长左晓栋建议，可

参照国家治理垃圾短信的措施来加强对弹窗广
告的监管，任何组织和个人未经接收者同意或者
请求，不得向其发送弹窗广告；接收者同意后又
明确表示拒绝接收弹窗广告的，应当停止向其发
送。

北京市京师（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胡荣认
为，针对网络弹窗广告，相关部门应加大管控力
度，例如多部门联合执法，每年不定期对网络弹
窗广告进行突击检查，对涉及色情、暴力、侵害他
人隐私权等违规违法行为坚决惩处，对构成犯罪
的移交司法部门追究刑事责任。据新华社

2万元即可弹100万次！

“霸屏”弹窗广告谁来管？
●“双十一”临近，很多消费者打开电脑发现，各类花花绿绿的弹

窗广告扑面而来，让人眼花缭乱，想关掉却无处下手……
记者调查发现，“霸屏”的网络弹窗广告不仅影响用户工作效率，

还可能存在侵犯用户隐私、暗含违法信息等问题，亟待加强监管。

弹窗广告多如牛毛，有的根本无法关闭

弹窗频率高、关闭键过小甚至形同虚设，这是消费者
反映最多的问题。很多网民反映，大多数应用软件均有弹
窗广告；有些软件还将弹窗广告做成了开机启动项，只要
电脑一开机就会跳出来“骚扰”用户。更令人恼火的是，这
些弹窗广告或者根本无法关闭，或者关闭键特别小，几乎
难以识别。

某广告公司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一些弹窗广告的关
闭按键其实只是摆设，用户点击后非但不能关闭广告，反
而会进入广告页面。即便用户安装了过滤屏蔽软件，公司
技术人员也有办法应对，强制给用户推送。

有网民戏称：“世上最了解你的也许不是家人，而是弹
窗广告。”很多消费者发现，只要浏览过某类商品，相关广
告就会纷至沓来。

记者通过某浏览器登录一家电商平台，随机浏览了一
款家教学习机。之后的7天内，每天早上、中午、下午，电脑
桌面正中心位置弹出的该浏览器新闻页面，都包含了该商
品。此外，每次打开该浏览器，页面左下方与右下方就弹
出该商品链接，点击关闭后，过一个小时会再次弹出。

值得警惕的是，一些弹窗广告还暗含色情、诈骗等内
容。记者发现，许多弹窗广告以炒股、生发、药品、女性直
播、蜂蜜等为主要内容，宣传字眼十分夸张。

今年3月，南京网警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提醒，有市民
因轻信弹窗广告中“充值30得50游戏币”内容，被骗1万余
元；网页随处可见的“日赚100至300元”“扫码就有礼”“您
已获得某某大礼包”等弹窗可能隐藏巨大陷阱。

记者调查发现，弹窗广告已形成完整的产业
链条。

记者在百度以“弹窗广告推广”为搜索词，发
现多条弹窗广告制作及推广的链接。记者以推广
中药产品为由，咨询了一家广告代理公司，工作人
员称，可以提供两种弹窗广告的发布途径：一种是
与运营商合作，只要电脑是联网状态，打开就能接
收到弹窗广告；另一种是与软件、浏览器合作，在
使用某些软件和浏览器时，屏幕就会弹出广告。

“运营商、软件、浏览器平台都有用户大数据，
你只要提出广告时间段、推广地区、目标受众、产
品定位，我们就可以提供服务。”客服人员表示，若
是运营商弹窗广告，价位是2万元发送100万次弹
窗，量越大成本越低。

随后，记者又以同样理由，线上咨询了另外一
家广告代理公司。工作人员介绍说，他们公司的

弹窗广告业务是与某浏览器平台合作，按受众点
击量收费，每次点击的收费标准为 0.1元至 0.3
元。“我们可以针对目标人群精准推广，年龄范围、
时间范围、地理范围都可以由您自己设定。”

一位网络浏览器研发人员透露，国内大部分
软件实行免费使用，开发者为了获利，通过强行植
入广告等方式“迫使”用户阅读广告。

某知名搜索服务提供商提供的数据显示，今
年“双十一”前夕，电商行业广告主的广告投放量
比平时增加了两到三倍。

针对商品被浏览后相关链接不断弹出的问
题，记者电话咨询了某电商平台，相关部门工作人
员表示，他们与各浏览器开发公司都有合作，由对
方平台来做广告推广。“每日广告点击量达到一定
数额，我们便会支付相应广告费；至于如何推广，
不是由我们公司负责。”

投入2万元即可弹窗100万次

弹窗广告谁来管？怎么管？


